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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菱镁矿浮选及镁砂行业 

产能置换办法（试行）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第一条 为有效遏制我省浮选及镁砂行业产能过剩，推

动技术进步，加快联合重组，优化产业布局，按照《辽宁省

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菱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见》要求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浮选及镁砂行业 

浮选及镁砂行业是指菱镁矿浮选及轻烧氧化镁、重烧镁

砂、中档镁砂、合成砂、高纯镁砂、电熔镁砂的制备。  

第三条 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辽宁省内所有新、改、扩建浮选及镁砂行

业项目的备案。建设项目备案前须由项目业主单位制定产能

置换方案。 

严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浮选及镁砂行业项目，确有

必要建设的，必须实施减量置换，依托现有装置实施治污减

排、节能降耗等技术改造项目，在不新增产能的情况下可不

制定产能置换方案。 

第三条  明确存量产能 

各设区市组织对本区域内浮选及镁砂生产线进行摸底

排查，并根据工商、备案、环评、安评等手续完备情况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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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汇总后生产线清单在本市工信局网站进行公示、公告，接

受全社会监督。同时，将公告后的生产线清单报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备案。生产线清单每年更新一次，各市总结生产线清

单对比上一年度的变化情况并书面说明，报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。 

第四条 产能置换比例 

减量置换是指建设项目产能小于退出项目产能。每建设

1 吨菱镁矿浮选产能须关停退出 1.2 吨相应产能；每建设 1

吨轻烧氧化镁、重烧镁砂、中档镁砂、合成砂须关停退出 1.25

吨相应产能；每建设 1吨电熔镁砂产能须关停退出 1.5 吨相

应产能。 

第五条 置换产能 

用于建设项目置换的产能，应当为 2021 年 1 月 1 日以

后在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门户网站公告关停退出的产能，

并且需列入各市公开的生产线清单，合法、合规的产能，工

商、立项、土地、环评等手续不全，淘汰类产能、在置换前

已经拆除主体设备的产能不得用于置换。 

第六条 产能的确定 

用于置换的产能原则上依据项目备案或核准文件上设

计产能确定。对实际产能小于备案或核准产能的，按实际产

能确定；对实际产能大于备案或核准产能的，按备案或核准

产能确定。各市可组织相关市、协会、专家等对退出产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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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项目产能进行核定。项目实际产能按照附表 1推算确定。 

第七条 置换产能的退出 

用于建设项目置换的产能在建设项目投产前必须拆除

退出，所在市要对拆除退出情况进行验收并公告。 

第八条 实施清洁生产 

新建镁砂项目必须进入相应园区，原则上应使用清洁能

源。 

第九条 产能置换方案主要内容 

产能置换方案的制定主体是建设项目所属企业、单位。

产能置换方案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和退出产能情况，须明确但

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一、建设项目所属企业名称、建设地址、主要产品、主

体设备（生产线）型号规格、设计产能、开工时间、投产时

间、置换比例。 

二、用于退出产能所属企业名称、地址、主要产品、设

计产能、退出主体设备（生产线）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，

换算核定产能、启动拆除时间、拆除到位时间。 

三、退出产能的合规性证明文件复印件，须加盖产能出

让企业公章。包括但不限于工商、核准或备案文件、环评、

安评等合规性文件材料。 

四、产能退出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出具书面承诺，必须确

保退出产能无资产债务纠纷、职工安置到位、退出产能真实



4 
 

准确、无重复使用等。 

第十条 产能置换的申报程序 

企业书面向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产能置换

方案公告申请。 

属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理并进行审核，确有必要

建设的，向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请公告。 

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受理后，组织对产能置换方案进

行审核，并在本部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、公告。 

第十一条 责任与监督 

一、企业对产能置换（退出）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负主体

责任。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方案，按时限要求关停并拆除用于

置换（退出）的产能，收集整理好文档和影像资料，及时向

属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申请验收，及时报备方案终结情况。 

二、首次受理并审核产能置换方案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门

对方案的落实负有直接责任。督促企业将用于置换或退出的

产能按时按标准拆除到位。建设项目试生产前，督促公布新

生产装置实际生产能力并报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 

三、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产能置换方案进行

监督管理。属地主管部门组织查验建设项目实际生产能力，

对退出产能关停、拆除进行检查验收。 

四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各设区市的产能置换工作进行

指导和监督，开展抽查、督导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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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鼓励第三方组织参与产能置换方案审核、产能核定

等工作。积极发挥行业协会、媒体等社会各界监督作用。鼓

励企业及地区间交叉监督。 

六、各地区对已公告产能置换方案执行不到位，存在弄

虚作假、违规新增产能的企业，依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

备案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，并提请有关方面联合惩戒。 

七、产能退出企业在拆除设备过程中，严格按照相关安

全生产要求作业。 

对产能置换方案审核把关不严、监督落实不到位等问题

严重的县（市）、区，将暂停该地区的产能置换工作。 

对产能置换方案审核把关、监督落实等工作中存在失职、

渎职等行为的个人，将提请相关部门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 附则 

1、 各市可根据自身情况，制定实施细则。 

2、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解释。 

3、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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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×××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 

    按照《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菱镁产业可持续发展

的意见》和《辽宁省菱镁矿浮选及镁砂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

法》要求，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，现将×××项目产能置换

方案予以公告。 

建设项目情况 

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
设备名称、型

号及数量 

核定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拟开工 
时间 

拟投产   
时间 

置 换 比

例 

              

退出产能情况 

序

号 
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

设备名称、型

号及数量 

核定产能

（万吨/年）

启动拆

除时间 

拆除到

位时间 
备注 

1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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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换算表（讨论稿） 

轻烧氧化镁 

工艺设备 设备规格 产能（吨/年） 

轻烧反射窑 

有效容积 30 立方米： 

长×宽×高= 5 米×5米×（6-7）米 
7500 

有效容积 60 立方米： 

长×宽×高= 6 米×6米×（6-7）米 
10000 

悬浮炉 

供热量：105-130 万大卡/天 50000 

供热量：210-260 万大卡/天 100000 

供热量：315-390 万大卡/天 150000 

*长×宽×高尺寸为窑炉主体外墙尺寸（不包括进、出料装置），高度为从炉条

上沿或观察孔到炉顶尺寸 

 

电熔镁砂（含镁铝尖晶石） 

工艺设备 
设备规格 

（变压器额定容量） 

产能 

（吨/年，单炉）

变压器 

1800KVA 2000 

3150KVA 3500 

4000KVA 4500 

5000KVA 5500 

6300KVA 7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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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烧镁砂（含中档镁砂、合成砂、高纯镁砂） 

工艺设备 设备规格 产能（吨/年） 

竖窑 

普通竖窑（重烧镁砂）有效容积 60 立方米：

外径 4.5 米，高 15-20 米，无出料机 
10000 

大型机械化竖窑（中档镁砂）有效容积 80

立方米：外径 5米，高 15-20 米；高 17.5

米，有出料机 

50000 

大型机械化竖窑（高纯镁砂）有效容积 80

立方米：外径 5米，高 15-20 米，高 17.5

米，有出料机 

50000 

*尺寸为窑炉主体尺寸（不包括进、出料装置） 

 

浮选线 

工艺设备 设备规格 
产能 

（吨/年，矿石处理量）

浮选 

4-6 立方米浮选机 100000 吨 

8-10 立方米浮选机 200000 吨 

16 立方米浮选机 500000 吨 

32 立方米浮选机 1000000 吨 

 

注：1、回转窑、多层炉等特殊情况需经现场核定。 

2、年工作日按 300 天计算。 

3、设备规格在表中标准值两档之间的，按插值法测算。插值法公式： 

NX

NX

N1+N

N1+N

产能产能

设备规格设备规格=
产能产能

设备规格设备规格

—

—

—

—  

产能 X为所求待核定设备规格对应的产能，设备规格 X为待核定设备的规格。

设备规格 N、设备规格 N 1、产能 N、产能 N 1为表中所列标准值，标准值为区间

的，计算时取中间值。 
 


